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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1-119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邓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概述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城发环境” ）与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城

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以联合体形式参与了“邓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投标，于2019年

2月14日取得该项目中标通知书。 项目公司城发环保能源（邓州）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完成工商

登记手续并取得邓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2019年2月14日、2019年3月1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9、

2019-016）。

邓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5.79亿元，合作期共计为30年，其中计划建设期

两年，特许经营期28年。 项目总用地面积66667㎡，新建一座日处理1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规模1000吨/日， 建设2×500吨/日的焚烧线， 购置2×500吨/日焚烧炉+1×20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

组，新建垃圾储坑和卸料平台，配套建设350吨/日的渗滤液处理车间。

二、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中旬，邓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5.2亿元。 2021年12月3日，城

发环保能源(邓州)有限公司召开邓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启动验收委员会会议，机组进入整套

启动调试。 全部机组于2021年12月26日完成“72+24” 小时试运行，设备运行稳定，经济指标良好，各环

保参数达标。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完成，预计对公司今后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由于项目运营期间存在政府垃圾处理费支付和垃圾量不足等风险，虽然公司已经做好应对措施，但

运营期间具体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7� �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1-033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自2021年10月1日至今，合计收到政

府各类专项补贴167.51万元， 现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收到的主要政府补贴收入明细公告

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获补贴单位名称 补贴项目 补贴金额 到账日期 发放主体

1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安徽创新性省份建

设专项资金补贴

20.00 2021-10-29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2

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2021安徽创新性省份建

设专项资金补贴

6.20 2021-11-4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3

铜陵市峰华电子有限

公司

2021年市工业转型升级

专项补贴

10.00 2021-12-9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4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开发区企业奖扶资金补

贴

10.00 2021-12-9 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5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市工业转型升级

专项补贴

10.00 2021-12-9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6

铜陵铜峰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

2021年市工业转型升级

专项补贴

10.00 2021-12-9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7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收第三批岗前培训补贴 6.40 2021-12-23 铜陵市财政局

8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收2021年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补贴

20.00 2021-12-27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9

铜陵市铜峰电容器有

限责任公司

收2021年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补贴

50.00 2021-12-27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0

安徽铜爱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2021年市工业转型升级

专项补贴

20.00 2021-12-27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1 其他零星 4.91

2021年10至12

月

铜陵市财政局等

合计 167.5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贴资金167.51万元将作为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将对公司2021年度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 � �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21－110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辅导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上海科特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情况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筹备工作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特” ）至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告。

2021年12月27日，上海科特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 ）签订了《上海科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之辅导协议》。 同

日，上海科特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 ）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

材料，辅导机构为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2021年12月28日，上海证监局对上海科特报送的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申请材料予以受理，并确认辅导登记日为2021年12月28日。

二、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的盈利

要求、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分拆方案的正式批准、取得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

核准或批准等，能否满足上述条件和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从上市辅导至正式提交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的申请期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10� � �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10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股份”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12

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立志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管

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1、《关于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联合竞得土地及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联合竞得土地及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10� �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105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了充实公司的运营资金，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扩大主业经营规模，满足铜箔业务

板块后续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于2019年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梅

山”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电子” ）为主

体，引入外部投资者嘉兴兴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兴铜” ）。 嘉兴兴铜为宁波梅

山为该次增资事宜设立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以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对青海电子进行现金增

资。 此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引入外部投资者嘉兴兴铜以

人民币40,000.00万元对青海电子进行现金增资并签署《增资协议》，其中人民币27,755.102万元作为青海电

子注册资本，人民币12,244.898万元作为青海电子资本公积，增资后嘉兴兴铜持有青海电子14.04%的股权。

上述增资前公司先完成以人民币80,000万元债权对青海电子进行增资扩股（债转股），完成债转股增资

后青海电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0,000.00万元， 外部投资者嘉兴兴铜增资后青海电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7,755.102万元。同时，公司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认缴出资人民币4.25亿元对应的股权以及由上述

股权派生的全部股权权益（现金收益除外）对嘉兴兴铜增资事项对应的“应当履行的回购义务、支付回购价

款义务等”提供质押保证。

2021年2月，公司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

8725号）评估的青海电子以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股东权益价值为人

民币2,850,000,000元，合计向青海电子增资人民币980,000,000元，嘉兴兴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

人民币980,000,000元，其中人民币679,990,894.00元作为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9,106.00元作为资本公

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诺德股份持有青海电子89.5561%的股权，嘉兴兴铜持有青海电子10.4439%股权。

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的

议案》。 为发展主营业务的需要，经各方协商，公司将提前回购标的公司青海电子的股权。 回购时按合同约定

的以下两种方式确定的较高价为准，股权回购之前标的公司青海电子已向嘉兴兴铜分配的红利，将在回购价

格最终确定后从上述回购价格中一次性扣除：（1）本次增资认购价款并加上不低于8%的年投资回报率（单

利）计算的利息（自付款日起算至全部股权回购价款及违约金等支付之日）；（2）回购时嘉兴兴铜所持有股

份所对应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本次回购采用上述第（1）种计算方式确定回购价格。（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临2019-069、临2020-006）。

本次股权回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企业名称：嘉兴兴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CY6MC1E

4、成立时间：2020-01-08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48室-86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嘉兴兴铜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65754.1914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郁弼

4、成立时间：2007-04-26

5、企业地址：青海省西宁城东区八一东路7号

6、公司经营范围：开发、研制、生产、销售电解铜箔专用设备、各种电解铜箔产品、LED节能照明产品、覆铜

板、线路板、电子材料、数位及模拟电子终端产品；铜的加工、进出口贸易（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

7、青海电子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98,502,972.66 7,691,564,604.25

负债总额 3,710,816,838.48 4,207,319,213.33

净资产 2,787,686,134.18 3,484,245,390.92

应收账款 845,694,868.42 1,061,000,865.40

2020年1-12月

(经审计)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2,435,057,520.76 3,616,889,372.18

营业利润 8,296,261.83 329,116,469.55

净利润 1,394,819.50 300,134,18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502,853.33 214,097,789.07

8、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诺德股份 89.5561%

2 嘉兴兴铜 10.4439%

9、经各方协商一致，诺德股份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嘉兴兴铜持有的标的公司青海电子10.4439%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诺德股份持有标的公司青海电子100%的股权。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转让方：嘉兴兴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

根据增资协议约定的回购原则，各方同意，受让方应当不晚于2021年12月29日拟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向嘉

兴兴铜合计支付价款405,516,847.00元。

3、股权交割

自交割日起，嘉兴兴铜持有的标的股权对应的权利义务即转移给诺德股份。 标的公司因交割日前发生或

存在的任何行为、状态或情形而在交割日后收到任何处罚、追索、赔偿或受到任何损失的，嘉兴兴铜均不承担

任何责任。

本次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标的公司负责办理，自交割日后，嘉兴兴铜应当配合标的公司签署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文件。

自交割日起，嘉兴兴铜作为质权人应当配合诺德股份办理相关解质押手续（如有）。

4、生效

本协议应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盖章后生效及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股权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增资协议》而履行的回购义务，本次股权回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部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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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竞得土地及设立合资公司的

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进展及关联交易概述

1、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联合竞买土地使用权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联合竞买土地使用权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2）。

2019年12月25日，公司与深圳市福科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科产业” ）、深圳市禾望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望电气”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迪科” ）组成

的联合体以人民币21,110�万元总价竞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宗地编号为B405-0266� 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公司与福科产业、 天源迪科、 禾望电气合伙出资及享有权益比例分别为20%、40%、20%和

20%。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联合竞得深圳市地块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7)。

2020年1月14日，公司与福科产业、禾望电气、天源迪科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

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联合竞得深圳市地块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2020年5月，公司与福科产业、禾望电气、天源迪科共同设立了合资公司深圳市万禾天诺产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禾天诺” ）。

近日，公司与福科产业、禾望电气、天源迪科就《合作开发协议》内容达成进一步共识，各方拟与合资公司

万禾天诺签署《深圳（福田）智能制造中心开发运营协议》及《租赁合同》。

2、因万禾天诺的董事陈立志先生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本次公司与万禾天诺的开发运营及租赁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万禾天诺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20年5月25日

4、法定代表人：陶君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八路3号万科滨海置地大厦十三层13017、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300MA5G758U99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高新产业园区运营管理；自有物业租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国内贸易；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物业管理。 （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9、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因万禾天诺的董事陈立志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故万禾天诺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10、万禾天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股权结构：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深圳（福田）智能制造中心开发运营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1：深圳市福科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2：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3：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万禾天诺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权益划分

甲方通过与乙方签署本协议，将本项目在开发运营期内的开发运营权授予乙方。 在开发运营期内，乙方

负责对本项目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并在本项目物业建成后对其进行占有、使用、运营、收益，为保障乙方上述

权益，在签订本协议的当日，甲方与乙方签订两份针对项目用地的租赁合同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约定乙

方向甲方承租项目用地，两份租赁合同合计的租赁期限内的含税租金共217,538,552元。 其中一份租赁合同

的租赁期限为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20年， 另一份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为自前一租赁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

至项目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之日止。

3、成本承担：甲方应承担项目用地取得成本。 乙方应承担本项目的权益租金、开发建设成本及运营成本。

因本项目产生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由甲方各自支付。

4、开发运营期：本项目开发运营期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项目用地使用年期届满之日止。

5、权益对价租金：为取得本项目在开发运营期内的开发运营权，乙方向甲方各方分别支付权益租金，具

体金额为甲方各方为获取本项目而支付的项目用地取得成本。甲方中的一方应收的【权益租金】=【项目用地

取得成本】×该方项目权益比例。

6、违约责任：如一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开发运营本项目，由此导致的损失、

责任及纠纷由该方负责解决与承担。 导致另一方损失的，由该方负责赔偿。 任一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

议约定的，应在对方的限期内进行整改，并承担因此导致对方的损失。

7、协议生效：本协议自甲方、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签字章，并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租赁合同》（租赁期限20年）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甲方1：深圳市福科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2：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3：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万禾天诺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租金

项目用地在租赁期限内的总含税租金为人民币155,384,680.00元，分20年支付，每年支付含税租金人民

币7,769,234.00元，甲方应于每自然年1月30日前向乙方开具与其实收权益租金等额的、合法的有效发票，乙

方在收到对应金额的发票后，应不晚于14个工作日向甲方支付租金。 各方租金约定如下：

权益方 每年应收租金（元） 租赁期应收租金（元）

甲方1 3,107,693.60 62,153,872.00

甲方2 1,553,846.80 31,076,936.00

甲方3 1,553,846.80 31,076,936.00

甲方4 1,553,846.80 31,076,936.00

甲方合计 7,769,234.00 155,384,680.00

3、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21年8月30日起至2041年8月30日止。

（三）《租赁合同》（租赁期限8年）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甲方1：深圳市福科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2：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3：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万禾天诺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租金

项目用地在租赁期限内的总含税租金为人民币62,153,872.00元，分8年支付，每年支付含税租金人民币

7,769,234.00元，甲方应于每自然年1月30日前向乙方开具对应权益比例的租金发票，乙方在收到对应金额

的发票后，应不晚于14个工作日向甲方支付租金。 各方租金约定如下：

权益方 每年应收租金（元） 租赁期应收租金（元）

甲方1 3,107,693.60 24,861,548.80

甲方2 1,553,846.80 12,430,774.40

甲方3 1,553,846.80 12,430,774.40

甲方4 1,553,846.80 12,430,774.40

甲方合计 7,769,234.00 62,153,872.00

3、租赁期限自2041年8月31日起至2049年12月24日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照市场公允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项目用地取得成本为基础，参照各方权益，经

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项目的稳步推进及投入使用后的正常有效运营，符合公司长远稳定发展规划，对公司未

来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 本次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开的原则下进行，相关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和公平合

理的条款签署，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所有相关会议资料，并基于

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关于联合竞得土地及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如下：

本次事项有利于提升项目运营管理效率，符合公司长远稳定发展规划，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深圳市福科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合资公司深圳市万禾天诺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深圳（福田）智能制造中心开发运

营协议》、《租赁合同》，旨在满足项目的稳步推进及投入使用后的正常有效运营，符合公司长远稳定发展规

划，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

此次交易事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达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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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华新材” 或“发行人” 、“公司” ）公开发行6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台21转债” ，代码“113638”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1]2109号文核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21年12月27日（T-2

日）的《上海证券报》上。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站（http://www.sse.

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台华新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

市业务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指南第2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60,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6,000,000张，600,000手，按面

值发行。

2、原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1）原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证券，不再区分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原则上原股东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

行配售，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清算交收及进行证券登记。 原股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2021年12月29日（T日），所有原股东（含限售股股东）

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21年12月29日（T日）9:30-11:30,13:00-15:

00。 配售代码为“753055” ，配售简称为“台华配债” 。

（2）发行人现有总股本868,873,216股，其中发行人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894,188股股份不享有原

股东优先配售权，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数为867,979,028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

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600,000手。

3、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T-1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4、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台21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台华新材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0.691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

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0691手可转债。 原股东可

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

称为“台华配债” ，配售代码为“753055”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

购。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

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5、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申购简称

为“台华发债” ，申购代码为“754055”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

申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

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

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

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

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6、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60,000.00

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8,0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

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7、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2月28日（T-1日），除发行人回购专用账户持

有股份不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外， 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

配售。

8、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12月29日（T日）。

9、本次发行的台21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台21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投资者

应遵守《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0、关于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详细阅读2021年12月27日（T-2日）刊登的《浙江台华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T-1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台21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台华新材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0.691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

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0691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

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

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台21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台

华配债” 的可配余额。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868,873,216股，其中发行人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894,188股股份不享有原股东

优先配售权，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数为867,979,028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

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600,000手。

（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1年12月29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

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

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配售代码为“753055” ，配售简称为“台华配债” 。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原股东认购1手“台华配债” 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超过1手

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

量获配台21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台华配债” 的可配余额。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

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股东持有的“台华新材”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1）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台华配债” 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

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3）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

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

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5）原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参与网上申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具体申购方法请参见本公告“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1年12月29日 （T日） 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

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

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本次可转债申购代码为“754055” ，申购简称为“台华发债” 。申

购价格为100元/张。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

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0,000张，

100万元），如超过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并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

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

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台21转债

申购的， 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台21转债申购的， 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

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

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不合格、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

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2021年12月29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申购时间

内进行申购委托。上交所将于T日确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有效申购数据进行配号，按

每1手（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各证券公司营业部应于T日

向投资者发布配号结果。

2021年12月30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本次发行的

网上中签率。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2021年12

月30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

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2021年12月31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摇号中签结

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台21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号码认购1手（10张，1,

000元）。

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

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券

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2022年1月5日

（T+4日）刊登的《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

60,000.00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

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8,0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

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

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

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工业园区

电话：0573-8370355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021-2026209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发行人：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1-107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

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

年12月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47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后，高度重视，立即对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

了逐项核查，现对关注函内容回复公告如下：

(1)说明你公司相信试剂盒可以检测到Omicron变异毒株的依据；

回复：对于目前在南非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毒株，为确保公司的抗原试剂盒产品对该病毒检测的有

效性，须对产品进行生物信息学比对、重组N蛋白对比测试和实际毒株测试性能实验三项验证，才可确认。 公司通过目前

可参阅的文献，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比对，新变异毒株B.1.1.529:有50个左右的变异位点，其中有32个在S蛋白上（疫苗识别

的蛋白），N蛋白有4个变异位点， 其中有3个突变位点在去年已经出现。 目前公司已经通过第三方实验室完成了具有

Omicron变异和没有变异的重组N蛋白的对比测试，两者的测试结果基本没有差异，从理论上可推论公司试剂盒产品对

检测Omicron病毒的有效性，但出于科学谨慎性考虑，在获得该毒株后将对产品进行测试性能实验加以验证，确认产品对

检测该病毒毒株的有效性，公司也在随后回复相关问题的内容中，均说明“目前正在等待毒株的到来，实验室已做好了准

备，一旦取得毒株，会尽快进行测试“。 公司将在实验完成且验证确认可测试出Omicron变异病毒后正式发布公告。

(2) 结合Amazon美国网站对在售试剂盒类产品销售排名的方法、 标准， 说明你公司所称你公司试剂盒产品在

Amazon美国网站销售排名第一的依据，与你公司所称Amazon美国官方平台未披露你公司试剂盒产品销售额信息是否

矛盾；

回复：Amazon美国官方平台统计每个产品的销量，并实时公布以日销量和瞬时销量相结合的综合排名，其方式和标

准为Amazon美国平台的内部统计和算法，不对外公布。 但Amazon平台不对销量和销售额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布，也无法

由排名此推断相关数据。 公司在过去的互动易问答中，从未发布过关于试剂盒产品销量及销售额相关信息，Amazon美国

试剂盒销量排名情况可通过Amazon美国官方网站进行查证，但鉴于销量、销售额等信息未曾公布，故不存在信息矛盾的

问题。 以下为Amazon美国官方网站平台排名截图：

在互动易平台问答回复时，公司的iHealth试剂盒产品销量排名第一。 风险提示：Amazon美国的销量排名是以日销

量和瞬时销量相结合的综合排名，且该排名会实时更新，不代表累计销量情况，以12月28日查询的结果，目前公司试剂盒

产品在Amazon美国平台的销售排名第6。

Amazon 的 排 名 情 况 可 以 根 据 以 下 链 接 进 行 查 证 ：https://www.amazon.

com/gp/bestsellers/industrial/393454011/ref=pd_zg_hrsr_industrial

(3) 说明你公司就产品质量问题提问的答复更正前后表述内容及含义差异较大的原因， 是否存在利用 “试剂盒在

Amazon美国的销量比重很小”诱导投资者推断整体销量情况的情形，相关答复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公司在12月21日17:05在互动易上回复该题目，公司试剂盒目前在美国通过C端和B端同时销售，在C端的销售

渠道为公司美国子公司iHealth的官方网站和Amazon美国电商平台，其截至美国时间12月20日，试剂盒产品在Amazon

美国平台的销售金额为2,727万美元， 约占当时公司试剂盒整体销售金额的17%， 回款金额为65.6万美元， 主要原因

Amazon美国平台的销售有需在无条件退货期限，所以Amazon美国平台是在无条件退货期过后才可确认销售并进行回

款，公司基于谨慎原则考虑，当时未将尚未回款的金额确认为销售收入，故在计算比例时使用了65.6万美元的回款金额，

该比例较公司当时的销售总金额约0.41%，Amazon美国平台只公布过产品销量排名， 从未公布销量及销售额的相关数

据，上述数据公司也未曾公布，无法通过回复内容直接或间接计算销量及销售额数据。 公司就该问题的回复，在考虑到在

互动回复不得泄露现行监管规定的应披而未披露的信息（如销量、销售额等财务数据）情况下，该回复是真实、准确、完整

的。但在次日（12月22日）网络上再次读到该问答时，公司认为此回复的内容与问题本身不是非常匹配，措辞需更加斟酌，

并于当日午间对该题目在互动易平台对该问题进行了重新回复。 公司未来回复互动易的时候会对措辞审核加大力度，更

加严谨、审慎的回复内容。

(4)说明你公司前述在互动易平台上就试剂盒产品的相关表述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

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及判断依据，如是，进一步说明你公司未在指定媒体披露前述情况的原因及合规性；

回复：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事件的进展情况判断，本次涉及重大事件的事项

为公司子公司试剂盒产品获得美国FDA� EUA的授权。

公司近期在互动易平台答复投资者提问时提到：

“从原理上讲，我们相信公司的抗原检测产品可以检测到Omicron变异毒株。 目前公司正在等待毒株的到来，实验室

已做好了准备，一旦取得毒株，我们会尽快进行试验” ；

回复：公司在问题（1）中详细回复了目前生物信息学比对情况，并将在获得毒株，测试性能试验完成并可确认可以检

测出Omicron变异病毒后正式发布公告。

“Amazon美国网站会实时更新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产品类的销售排名， 也会更新全网产品的销售排名，

截止目前（2021年12月1日），我公司的新冠检测试剂在Amazon美国网站销售排名第一” ；

回复：该问题在问题（2）中详细回复，Amazon美国平台每日都实时进行销量排名，但Amazon平台不公布产品的销

量及销售额，公司也未曾公布上述信息，故信息之间不存在矛盾，亦不涉及泄露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的情况。 该排名为

Amazon美国排名结果，是公开可查阅的，但其算法Amazon美国不曾公布，且Amazon美国平台的销售情况，不代表公司

试剂盒产品的整体销售情况，公司认为不应通过公告形式披露。

“Amazon美国官方平台未披露iHealth试剂盒产品销售额信息” ；

回复：该问题在问题（2）中详细回复，Amazon美国平台每日都实时进行销量排名，不公布产品的销量及销售额数

据，无法推算出销量和销售额，公司认为该信息无法影响股价，不属于应发布公告的重大消息。

“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的政府已向公众发放了iHealth新冠抗原试剂盒的产品，为冬季疫情防控做好准备。 此外加州

公共卫生部已把iHealth试剂盒发放给各学区的学生，为冬季假期之后的开学做好准备” 。

回复：公司在互动易平台接到的投资者提问内容如下：”您好，马萨诸塞州政府13日上午公布一则消息，将采购210万

只ihealth� lab的COVID-19� 检测盒: � Massachusetts� has� secured� 2.1� million� iHealth� Labs� over� the� counter�

（OTC） at-home� rapid� antigen� tests.�请问消息是否真实，与美国联邦政府或其他州政府有无类似订单？ “

公司的回复及依据如下：“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正如投资者看到的新闻一样，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的政府已向公众发

放了iHealth新冠抗原试剂盒的产品，为冬季疫情防控做好准备。 感谢您的关注。 ”

公司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陈述产品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加州的发放情况，在回复内容中并未提及订单相关情

况。 公司认为上述回复内容不应发布公告。

媒体报道的截图如下：

“虽然我们的试剂盒在Amazon美国的销量比重很小，但客户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司会按照FDA要求进行生产” ，

后又于2021年12月22日更正为“虽然该产品在Amazon美国出现质量反馈问题的数量占Amazon美国销售量的比重很

小，但客户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司会按照FDA要求进行生产” 。

回复：该问题在问题（3）中详细回复，公司没有发布过销量和销售额信息，投资者不能通过Amazon美国公布的信

息、公司在互动易回复的内容以及公司发布的公告直接或间接的计算公司试剂盒产品实际的销量和销售额，且Amazon

美国平台的销售情况不代表公司试剂盒产品整体的销售情况，公司不应就该内容发布公告。 但公司未来在互动易问答中

会对措辞审核加大力度，更加严谨、审慎的回答内容。

(5)自查你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接受机构和投资者调研、答复投资者咨询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

性、及时性、公平性等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公司密切关注公司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并及时进行自查、遵照相关规定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 在互动易平台问答、电话解答问题及接受采访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并遵守准确、及时、公平的

原则，回复内容均以公司已披露的信息、美国FDA已公示的信息、Amazon美国公布的信息和媒体报道的信息为依据，不

曾以任何形式透露或泄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要求披露且尚未披露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包括产量、发货量、订单量、

销量、成本、收入金额，毛/净利润金额和毛/净利润率相关的信息。 公司不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

价的情形。

(6)结合市场宏观情况、行业情况、你公司试剂盒产品生产经营进展情况、在手订单情况，分析你公司近期股价大幅上

涨且明显偏离大盘的原因，并结合对问题（1）至（5）的回复和你公司市盈率、市净率情况等因素，分析试剂盒产品是否存

在相关风险，你公司近期股价大幅上涨是否缺乏基本面支撑，如是，请及时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如适用）；

回复：从市场宏观情况和行业情况来看来看，Omicron病毒在11月26日在非洲被发现，随后引起全球警觉，该病毒在

全球开始蔓延， 根据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统计，12月20日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达到24.5万例，12月20日单日检测量达到

361.7万人次，截至12月22日，该病毒已扩散至全美国各州。随着美国疫情的发展，新冠病毒的测试需求已经较11月出现增

长，各州都在加强疫情防控措施，拜登总统于12月21日宣布，从2022年1月份开始，向美国民众免费发放5亿份家用快速检

测 试 剂 盒 ， 用 于 对 抗 疫 情 （美 国 白 宫 网 站 关 于 该 消 息 的 链 接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27/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covid-19-response-team

s-regular-call-with-the-national-governors-association/c）。

截止目前（2021年12月28日）目前全球共有11家公司就家用自测试剂盒产品获得美国FDA� EUA授权。 与欧洲各国

的情况不同，以德国为例，获得德国Bfarm家用自测试剂盒产品审批的公司有20家（上述情况可通过下方德国 Bfarm� 官

方 链 接 ：https://antigentest.bfarm.de/ords/f?p=ANTIGENTESTS-AUFSARS-COV-2:

TESTS-ZUR-EIGENANWENDUNG-DURCH-LAIEN:1409640� 0274015:::::&tz=8:00进行核实）。

生产经营进展和在手订单方面，公司目前全力支持美国各州政府防疫工作，截止到美国时间12月27日，已收到马萨诸

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华盛顿特区、华盛顿州、路易斯安娜州、马里兰州及俄勒冈州等政府订单共计4,743万人份，

目前已发货882万人份，已收款6,255万美元（含预付款）,尚未收款的订单金额为17,460万美元。 商业客户销售回款金额

为3,619万美元，公司网站及Amazon美国销售金额为6,835万美元。 但单个客户的采购金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销售

收入的50%（人民币10.04亿元），故未发布公告。

从二级市场技术指标来看，截至12月27日，同花顺显示的公司动态市盈率为303；市净率方面，截止12月27日收盘，公

司在二级市场股价为42.37元/股，同花顺显示的公司市净率为10.11，目前公司的上述数据较公司历史股价及市盈率等数

据均处于较高位置。

请投资者注意，试剂盒产品的单月业绩不代表全年业绩，该产品的历史业绩也不代表未来业绩，公司认为有必要再次

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1， 美国疫情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公司的抗原家用自测试剂盒产品的需求情况与美国疫情的发展情况直接相关，病

毒变异、疫苗接种、针对新冠药物的推出等情况均对疫情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未来疫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该

不确定性可能较大幅度的影响试剂盒产品的需求情况；

2， 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风险：目前，共有11家公司的家用自测试剂盒产品获得了美国FDA� EUA授权，不能排除未

来将有更多的公司获得该授权并进入市场销售试剂盒产品，随着市场竞争形势的改变，单家企业现有的市场份额和产品

价格可能受到冲击。

3， 估值模型的合理性风险：公司的试剂盒产品的销售情况和疫情发展高度相关，疫情的走势难以预测，因此该产品

对公司基本面的长期影响也很难预测，请投资者注意股价结合自身估值模型的合理性，且影响二级市场股价的因素较多，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4， 信息的可靠性风险：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答内容是以公司已披露的信息、Amazon美国的信息以及公开信息为依

据，不存在无客观依据的编纂情况，不曾以任何形式泄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要求披露且尚未披露的信息，尤其是涉

及包括产量、销量、销售额等相关信息。请投资者以公司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相信坊间传闻，不要妄自推算公司试剂

盒产品的销售数据和利润情况，造成测算失误导致投资损失。

5， 汇率波动风险：本次公司试剂盒产品以美元结算；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持有的外币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鉴

于汇率波动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会根据汇率变动情况相应的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并将考虑通过与银行签订相关协议来

锁定汇率，防范汇率大幅波动风险。 但如果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6， 对美贸易风险：在对美贸易方面，公司部分产品受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虽然该类产品占比较小，但如美国关税政

策进一步趋紧，则可能导致公司对美销售和利润总额的减少。 为应对上述风险，公司会持续关注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适

时调整销售及定价策略。

公司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借此机会再次提醒投资者，未来美国疫情的

发展情况尚具有不确定性，试剂盒产品的销售情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7)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如是，请及时进行补充披露。

回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会继续严格遵守《证券

法》《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